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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第 284 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5 時正。 

二、地點：本會 2 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鄭委員長芳代 紀錄：蘇棟榮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簿。 

五、主持人致詞：略 

六、上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：如書面資料。 

（一)紀錄確定。 

（二)決議執行情形備查。 

七、業務報告：（如書面資料） 

主席裁示：爾後委員會業務報告，已有書面資料，不必逐條逐

字宣讀，以擇要方式報告。 

八、提案討論：

第一案：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由：為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(109 年 1 月 11 日)，林希同 

先生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本法)第 56 條第 2

款規定之裁處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澎湖縣政府警察局 109 年 2 月 13 日澎警刑字第 109 

3101848 號函轉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109 年 1 月 14 日澎 

檢謀公 108 選察 1 字第 1099000100 號函檢送民眾電話

檢舉案件辦理。 

二、據民眾檢舉，林希同先生(網路臉書帳號為 Bruce Lin) 

於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(109 年 1 月 11 日)上午 

10 時 42 分，在王南昕的臉書(facebook)網頁上留言「基

進」2 字(如附件 1:截圖影本)，似有為全國不分區立法

委員政黨票從事助選之疑，涉嫌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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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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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本法第56條第2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投

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。」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

110條第5項規定，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

鍰(如附件2:參考法條)。次查中央選舉委員會100年2月 

10日中選法字第1000020484號函釋略以，所謂「競選或 

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義係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

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 

四、案經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、104 條規定，通知林

希同先生就被檢舉之情事提出陳述意見，林先生陳述內

容略以，其於 109 年 1 月 11 日在家使用手機，隨意滑

過許多臉書貼文並留言，包括在王南昕臉書網頁上留言 

「基進」2 字。林先生表示，其本人對法律不甚瞭解，

亦不知當日於臉書留言有觸犯法律之疑慮，其留言純為

台灣基礎進步之期望，實乃個人情緒之表述；且其並非

任何政黨之員工，亦無加入任何政黨，實無為任何政黨 

或特定對象助選之意圖。（如附件 3） 

五、本案是否認定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並構成同法 

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要件? 特提請本會監察小組會議討

論研處後陳報本次委員會議審議。 

六、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意見： 

查中選會函釋，所謂「競選或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義係

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

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 

本案王南昕於 109 年 1 月 8 日於其個人臉書發佈貼文，

抒發政黨票不知該投給何者而猶豫不決的困擾，但強調 

「不特別需要什麼建議」。因此，在其發佈貼文之後，

雖陸續有多位友人留言，然皆為抒發個人意見的成分居

多，幾無公開為任何政黨助選之情形。 

觀林希同先生於臉書留言之內容，僅有「基進」2 字，

並無明確為任何政黨助選之用語，亦無任何政黨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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騰、號碼與文宣等，客觀而言，似無法單憑「基進」2

字，即認定有助選之意圖；其意見陳述書亦表示，該 2

字純為個人情緒之表達，純為台灣基礎進步之期望，且

他本人並無任何政黨背景與身份，惟因不諳法律規定，

不知投票當日於臉書留言有觸法之疑慮，終致被檢舉違

法，實則無助選之意圖與動機。 

此案被檢舉人是否有助選之意圖，因證據薄弱實無法認

定違規；既無明確助選之用語，亦無張貼任何政黨之圖

騰、號碼與文宣等，似不宜認定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
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用。 

七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： 

(一) 本案於臉書留言僅「基進」2 字，並無明確為任何政

黨助選之用語及行為，亦無張貼任何政黨之圖騰、號

碼與文宣等，似無法單憑「基進」2 字，即認定有助

選之意圖。 

(二) 林希同先生是否有助選之意圖，既然證據薄弱，則不

宜率爾認定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

規定。 

綜上，本案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尚有

未合，認定不違法，建議不予裁罰。 

討論事項： 

鄭委員長芳：1．本人尊重監察小組研處意見，不予裁罰。 

2．建議說明一，依據應加註本會 109 年 4 月 8 日第 2

次監察小組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廖委員明輝：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 年 2 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 

20484 號函釋，所謂「競選或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義

係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圖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

之行為，本裁罰案依其解釋並非是選罷法第 56 條第 2

款所規定之態樣，故本人亦尊重選監小組決議，同意

不予裁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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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業務單位依委員所提修正意見修正。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第二案：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由：為重審本縣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(11 月 24 日)，

澎湖時報刊登縣長候選人競選廣告，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

罷免法(下稱本法)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裁處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107 年 11 月 24 日民眾檢舉案件、中央選舉委員會 

108 年 3 月 8 日中選秘字第 1080021386 號函、本會 108 

年 11 月 8 日第 280 次委員會議決議、本會監察小組 109 

年 2 月 18 日(109 年)第 1 次會議決議(附件 1)及 109 年 

3 月 9 日簽奉核准公文辦理。 

二、據民眾檢舉，107 年 11 月 24 日(選舉投票日)澎湖時報 

於第 6 版刊登縣長候選人賴峰偉先生競選廣告(附件 

2)，似有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嫌。 

三、查本法第56條第2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投

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。」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

110條第5項規定，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

鍰；又，按本法第110條第6項規定，法人違反第56條規

定者，除處罰法人外，併應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(三 

罰制)。(附件3:參考法條) 

四、為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本會函請澎湖時報

公司提供違規行為發生時之代表人(許朝鑒)及實際違 

規行為人之個人基本資料憑辦。該公司業如期函復(附 

件4)，惟說明因該報編輯部業務分工之故，無法確認實 

際違規行為人，爰簽奉核准僅處罰法人及代表人(二

罰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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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案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、104條規定，通知相對人陳 

述意見，(法人)澎湖時報公司及(前代表人)許朝鑒先生

業如期提出陳述意見（附件5、附件6）。 

六、澎湖時報公司及許朝鑒先生陳述意見內容略述如下： 

(一)澎湖時報公司：是篇競選廣告係該報編輯作業疏失， 

編輯人員不知選罷法相關禁制規定，且未注意刊登於

第 6 版房地產廣告版的賴峰偉競選廣告，已逾越委刊 

期日而未予撤去，致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

條第 2 款規定。然此實為無心之過，懇請本會審酌，

其刊登是篇競選廣告純屬作業疏失，應受責難性不

大，刊登所生影響甚微(係登載在房地產廣告的版

面)，且係在委刊日之外，無法收費，並未因此獲得

任何利益等實情，請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，從最

低額再酌予減輕處罰，或免予處罰。 

(二)許朝鑒先生：自述其不知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對選 

舉廣告的禁制規定，且其本人僅係代表人身份，平日

均不涉及管理報社業務，對於報社同仁未注意委刊截

止日致誤觸法令之事件更毫無所悉。懇請本會審酌該

報社之違規係為無心之過，請依行政罰法第 8 及 18

條規定，從最低額再酌予減輕處罰，或免予處罰。 

七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據澎湖時報公司自承「刊登該則競選廣告係編輯作業

疏失，實為無心之過，懇請鈞會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

規定，審酌減輕處罰或免罰。」鑑於該公司違反本法 

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事證明確，自應依同法第 110 

條第 5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

罰鍰。 

至於該公司陳請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，審酌減輕處

罰或免罰部份，查本案之違規行為係編輯作業疏失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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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因該報於選舉期間接受候選人委託刊登之競選廣

告，皆分列於第 1、2、3、8 版新聞版面，唯有賴峰偉

競選廣告刊列在第 6 版房地產廣告版，以致疏忽未於

投票日前撤除)，且廣告係刊登在閱報率較低的房地產

廣告版，所生影響程度較小，又無該則廣告收入的利

益，核其情節實為該報社負責廣告編輯之員工因疏

失、不知法令禁制規定而觸法。是否得以減輕處罰或

免罰?本會於第 275 次委員會議業經充分討論，認定符 

合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之規定。 

爰本案擬依本會第 275 次委員會議決議(依行政罰法 

第18 條第3 項有關裁處之罰鍰不得低於法定最低額三 

分之一之規定)，予以裁罰新臺幣 17 萬元整。 

（二）據許朝鑒先生陳述「該報社之違規係為無心之過，且

本人僅係代表人身份，平日均不涉及管理報社業務，

懇請依行政罰法第 8 及 18 條規定，酌予減輕處罰或 

免罰。」鑑於澎湖時報公司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 

規定之事證明確，自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6 項規定併

處罰其違規行為發生時之代表人。至其所提有關減輕

處罰之情形，研析意見略如前述澎湖時報部份；擬比

照澎湖時報之罰鍰額度，依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

規定酌減，予以裁罰新臺幣 17 萬元整。 

(三) 至於行為人部份，因為澎湖時報公司函復說明以該報 

編輯部業務分工之故，實無法確認實際違規行為人。

本案違規行為人既難以查處，爰依中選會 108 年 3 月 

8 日中選秘字第 1080021386 號函釋，簽奉核准僅處

罰法人及代表人(二罰)，行為人部份不再查處。 

八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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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澎湖時報公司：澎湖時報公司於投票日刊登競選廣告 

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事證 

明確，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50 萬 

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惟審酌其坦承作業疏失，且無該則廣告收益等情形，

又核其情節實為該報社負責廣告編輯之員工不知法令

禁制規定而觸法，爰擬依本會第 275 次委員會議認定 

應符合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之規 

定與決議(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有關裁處之罰鍰

不得低於法定最低額三分之一之規定)，予以酌減裁

處。 

綜上，本案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

項及行政罰法第 8 條、第 18 條規定酌減，裁處罰鍰新

臺幣 17 萬元整。 

（二）許朝鑒先生：許朝鑒先生係澎湖時報公司違規行為發 

生時之代表人，自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6 項規定併罰 

，建議比照澎湖時報公司裁處罰鍰新臺幣 17 萬元整。 

討論事項： 

許召集人文東：本裁罰案在 109 年第 2 次監察小組會議，對行為人、

代表人、法人，均有一併提出討論，對於行為人部

份一直無法確認實際違規行為人，又因中選會 108 

年 3 月 8 日函示，倘因法人內部業務分工或難辨明

實際行為人時，或可僅處罰法人及代表人，因此監

察小組決議採二罰制，對法人及代表人各裁處罰

緩新臺幣 17 萬元。 

主席裁示：請業務單位依委員所提修正意見修正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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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臨時動議：無

十、意見交換： 

鄭委員長芳：相對人之個資應予保護，不宜公開，以免相對人

權益受損。 

主席裁示：委員會會議資料，若涉及個資問題，業務單位要善

盡保護責任，避免爭議。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略 

十二、散會：下午 15 時 5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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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提案 

編 號 1 提 案 

單 位 
第 四 組 

 

案 

 

由 

為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(109 年 1 月 11 日)，林 

希同先生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本法)第56 

條第 2 款規定之裁處案，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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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

一、依據澎湖縣政府警察局 109 年 2 月 13 日澎警刑字第 

1093101848 號函轉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109 年 1 月 

14 日澎檢謀公 108 選察 1 字第 1099000100 號函檢 

送民眾電話檢舉案件及本會監察小組 109 年 4 月 8

日(109 年)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據民眾檢舉，林希同先生(網路臉書帳號為 Bruce 

Lin)於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(109 年 1 月 11 

日)上午 10 時 42 分，在王南昕的臉書(facebook)

網頁上留言「基進」2 字(如附件 1:截圖影本)，似 

有為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政黨票從事助選之疑，涉

嫌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。 

三、查本法第56條第2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

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。」違反者，依

同法第110條第5項規定，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 

萬元以下罰鍰(如附件2:參考法條)。次查中央選舉 

委員會100年2月10日中選法字第1000020484號函釋

略以，所謂「競選或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義係指一

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

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 

四、案經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、104 條規定，通

知林希同先生就被檢舉之情事提出陳述意見，林先

生陳述內容略以，其於 109 年 1 月 11 日在家使用手

機，隨意滑過許多臉書貼文並分別留言或回覆，其

中包括在王南昕臉書網頁上留言(「基進」2 字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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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據林先生補充說明，投票當日其於各臉書之留言皆為

個人私事，且與選舉並無相關。 

林先生表示，其本人對法律不甚瞭解，亦不知當日於

臉書留言有觸犯法律之疑慮，其留言純為台灣基礎進

步之期望，實乃個人情緒之表述；且其並非任何政黨

之員工，亦無加入任何政黨，實無為任何政黨或特定 

對象助選之意圖。（如附件 3）。 

五、本案是否認定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並構成同 

法第110 條第5 項規定要件? 特提請本會監察小組會

議討論研處後陳報本次委員會議審議。 

六、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意見： 

查中選會函釋，所謂「競選或助選活動」，依其字

義係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

選之作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 

本案王南昕於 109 年 1 月 8 日於其個人臉書發佈貼

文，抒發政黨票不知該投給何者而猶豫不決的困 

擾，但強調「不特別需要什麼建議」。因此，在其

發佈貼文之後，雖陸續有多位友人留言，然皆為抒

發個人意見的成分居多，幾無公開為任何政黨助選

之情形。 

觀林希同先生於臉書留言之內容，僅有「基進」2

字，並無明確為任何政黨助選之用語，亦無任何政

黨之圖騰、號碼與文宣等，客觀而言，似無法單憑 

「基進」2 字，即認定有助選之意圖；其意見陳述

書亦表示，該 2 字純為個人情緒之表達，純為台灣

基礎進步之期望，且他本人並無任何政黨背景與身

份，惟因不諳法律規定，不知投票當日於臉書留言

有觸法之疑慮，終致被檢舉違法，實則無助選之意

圖與動機。 

此案被檢舉人是否有助選之意圖，因證據薄弱實無

法認定違規；既無明確助選之用語，亦無張貼任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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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政黨之圖騰、號碼與文宣等，似不宜認定有公職人員

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用。 

七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： 

(一)本案於臉書留言僅「基進」2 字，並無明確為任何

政黨助選之用語及行為，亦無張貼任何政黨之圖騰、

號碼與文宣等，似無法單憑「基進」2 字，即認定

有助選之意圖。 

(二)林希同先生是否有助選之意圖，既然證據薄弱，則

不宜率爾認定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

款規定。 

綜上，本案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

尚有未合，認定不違法，建議不予裁罰。 

 

辦 法 

提會審議通過後，將審議結果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

行細則第 58 條及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

條規定，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。 

審 查 

意 見 

 

 

決 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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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提案 

編 號 2 提 案 

單 位 
第 四 組 

 

案 由 

為重審本縣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(11 月 24 

日)，澎湖時報刊登縣長候選人競選廣告，涉嫌違反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本法)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裁處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 

一、依據 107 年 11 月 24 日民眾檢舉案件、中央選舉委 
員會 108 年 3 月 8 日中選秘字第 1080021386 號函、 
本會 108 年 11 月 8 日第 280 次委員會議決議、本會 

監察小組(109 年) 2 月 18 日第 1 次會議決議 (附件 

1)及 4 月 8 日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二、據民眾檢舉，107 年 11 月 24 日(選舉投票日)澎湖 

時報於第 6 版刊登縣長候選人賴峰偉先生競選廣告 

(附件 2)，似有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嫌。
三、查本法第56條第2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 

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。」違反者，依

同法第110條第5項規定，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

萬元以下罰鍰；又，按本法第110條第6項規定，法

人違反第56條規定者，除處罰法人外，併應處罰其 

代表人及行為人(三罰制)。(附件3:參考法條) 
四、為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本會依監察小 

組109年第1次會議決議，函請澎湖時報公司提供違
規行為發生時之代表人(許朝鑒)及實際違規行為人

之個人基本資料憑辦。該公司業如期函復(附件4)， 

惟說明因該報編輯部業務分工之故，無法確認實際 
違規行為人。為避免因實際違規行為人難以查處而

延宕案情，爰將是否查處行為人之意見提送109年第 

2次監察小組會議審議。 

五、本案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、104 條規定，通知相
對人陳述意見，(法人)澎湖時報公司及(前代表人)

許朝鑒先生業如期提出陳述意見（附件 5、附件 6）。 
六、澎湖時報公司及許朝鑒先生陳述意見內容略述如下： 
(一)澎湖時報公司：是篇競選廣告係該報編輯作業疏 

失，編輯人員不知選罷法相關禁制規定，且未注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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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刊登於第 6 版房地產廣告版的賴峰偉競選廣告，已

逾越委刊期日而未予撤去，致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。然此實為無心之過，懇請

本會審酌，其刊登是篇競選廣告純屬作業疏失，應

受責難性不大，刊登所生影響甚微(係登載在房地產

廣告的版面)，且係在委刊日之外，無法收費，並未

因此獲得任何利益等實情，請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

定，從最低額再酌予減輕處罰，或免予處罰。 

(二)許朝鑒先生：自述其不知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對選 
舉廣告的禁制規定，且其本人僅係代表人身份，平 
日均不涉及管理報社業務，對於報社同仁未注意委
刊截止日致誤觸法令之事件更毫無所悉。懇請本會

審酌該報社之違規係為無心之過，請依行政罰法第 
8 及 18 條規定，從最低額再酌予減輕處罰，或免予

處罰。 
七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據澎湖時報公司自承「刊登該則競選廣告係編輯作
業疏失，實為無心之過，懇請鈞會依行政罰法第 18 

條規定，審酌減輕處罰或免罰。」鑑於該公司違反

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事證明確，自應依同法第 

110 條第 5 項規定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至於該公司陳請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，審酌減輕

處罰或免罰部份，查本案之違規行為係編輯作業疏

失，(因該報於選舉期間接受候選人委託刊登之競選

廣告，皆分列於第 1、2、3、8 版新聞版面，唯有賴

峰偉競選廣告刊列在第 6 版房地產廣告版，以致疏

忽未於投票日前撤除)，且廣告係刊登在閱報率較低

的房地產廣告版，所生影響程度較小，又無該則廣

告收入的利益，核其情節實為該報社負責廣告編輯

之員工因疏失、不知法令禁制規定而觸法。是否得

以減輕處罰或免罰?本會於第 275 次委員會議業經 
充分討論，認定符合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得減輕或 
免除其處罰之規定。爰本案擬依本會第 275 次委員 

會議決議(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有關裁處之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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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鍰不得低於法定最低額三分之一之規定)，予以裁罰

新臺幣 17 萬元整。 

(二)據許朝鑒先生陳述「該報社之違規係為無心之過， 
且本人僅係代表人身份，平日均不涉及管理報社業 
務，懇請依行政罰法第 8 及 18 條規定，酌予減輕處

罰或免罰。」鑑於澎湖時報公司違反本法第 56 條第 

2 款規定之事證明確，自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6 項

規定併處罰其違規行為發生時之代表人。至其所提

有關減輕處罰之情形，研析意見略如前述澎湖時報

部份；擬比照澎湖時報之罰鍰額度，依行政罰法第 

8 條及第 18 條規定酌減，予以裁罰新臺幣 17 萬元

整。 

(三)至於行為人部份，因為澎湖時報公司函復說明以該 
報編輯部業務分工之故，實無法確認實際違規行為 
人。本案違規行為人既難以確認，經提送 109 年第 
2 次監察小組會議討論，決議依中選會 108 年 3 月 8

日中選秘字第 1080021386 號「倘因法人內部業務分

工或難辨明實際違規行為人時，或可僅處罰法人及

代表人」(二罰) 之函釋，行為人部份不再查處。 
八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： 

(一)澎湖時報公司：澎湖時報公司於投票日刊登競選廣
告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 

事證明確，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裁處新臺 
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惟審酌其坦承作業疏失，且無該則廣告收益等情形，

又核其情節實為該報社負責廣告編輯之員工不知法

令禁制規定而觸法，爰擬依本會第 275 次委員會議 

認定應符合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得減輕或免除其處 
罰之規定與決議(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有關裁

處之罰鍰不得低於法定最低額三分之一之規定)，予

以酌減裁處。 

綜上，本案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
5 項及行政罰法第 8 條、第 18 條規定酌減，裁處罰 

鍰新臺幣 17 萬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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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(二)許朝鑒先生：許朝鑒先生係澎湖時報公司違規行為
發生時之代表人，自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6 項規定 

併罰，建議比照澎湖時報公司裁處罰鍰新臺幣 17
萬元整。 

 

辦 法 

 

提請委員會議審議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審 查 

意 見 

 

 

決 議 

 

 


